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Zhengzhou Co., Ltd.*

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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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由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行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
2026年第五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關聯交易事項的公
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趙飛
董事長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
2026年5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趙飛先生；非執行董事張繼紅女
士、劉炳恒先生及衛志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小建先生、王寧先生、劉
亞天先生及蕭志雄先生。

* 本行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指認可機構，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
督，並無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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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2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行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26 日以书面

传签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 8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授信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非执行董事卫志刚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授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非执行董事张继红女士、刘炳恒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在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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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1.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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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3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行拟对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授信 400,000 万元。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本行主要股东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认定为本行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信后授信总金额

超出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0,000 万元，超过部分占本行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超过 0.5%，但未超过 5%，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

数同意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与郑州产业投资集团的关联交易 

本行拟对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授信 743,767 万元。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为本行主要股东，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认定为本行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信后授信总金额

超出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43,767 万元，超过部分占本行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超过 0.5%，但未超过 5%，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

同意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

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卫志刚先生、张继红女士、刘炳恒先

生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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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成冬梅，注册

资本 700,000 万元，注册地及办公地点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融

岛中环路 21 号，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不良资产收购、

管理及处置；投资与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管理；股权托管管理，受托资产管理；

企业破产、清算等管理服务；企业并购服务、企业上市重组服务；财务、投资、

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主要股东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原信托有限公

司等，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财政厅。2025 年 12 月，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增至 700,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末，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3,894,270 万元，净资产为 1,545,710 万元，2025 年营业收入为 195,793 万元，净

利润为 78,907 万元。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河南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定上述公司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2 月 30日，法定代表人杨迎辉，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注册地及办公地点为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郑发大厦

2 层、4 层，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

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公路管理与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创业空间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土地整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郑州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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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25 年 12 月，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由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变更为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3,000,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变更为杨迎辉，经营范围变更为上述许可项目、一般项目。截至 2025 年

末，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49,305,077 万元，净资产为 15,124,315

万元，2025 年营业收入为 1,042,604 万元，净利润为 10,684 万元。 

郑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定上述公司为本

行的关联方。 

上述企业业务发展、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且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进行，符合本行的相关定价标准。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行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经营授信业务，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本行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本行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

者被其控制。 

 

五、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 年初至披露日，包含本次授信本行给予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授信

总额累计为 400,000 万元，给予郑州产业投资集团的授信总额累计为 743,767 万

元。 

 



 4 

六、备查文件 

1.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7 日 


